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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艾罗网络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艾罗网络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

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1094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担任本

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 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4,000.00万股， 占发行后发行人总

股本的25.00%。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800.00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数量的20.00%。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为2,240.00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960.0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

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

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

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 网上路演时间：2023年12月21日 （T-1日）（周四）

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https://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浙江艾罗网络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备查资料

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浙江艾罗网络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20日

广东辰奕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东辰奕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辰奕智能”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已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

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2023〕1491号）。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 或“保荐

人（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

份数量为1,200.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8.94元/股。

本次发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

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

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

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

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本

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

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60.0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858.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342.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1,200.00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辰奕智能于2023年12月19日（T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

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辰奕智能”股票342.00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2023年

12月21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广东辰奕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

告》，于2023年12月21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获配

新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

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

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

写备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广东辰奕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

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3年12

月2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

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 （主承销

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

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以

及存在《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2023〕19号）第四十一条中的其他违约情形的，将被视为违

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

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

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

列入限制名单期间， 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

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

制名单期间， 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

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

数为7,747,126户，有效申购股数为21,849,672,000股，配号

总数为43,699,344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

号码为00004369934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广东辰奕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

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6,388.79298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

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的2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 即240.00万股）由

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618.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582.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8.5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0.0266365555%，有效申购倍数为3,754.23918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 （主承销商） 定于2023年12月20日

（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11

室进行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2023年12月21

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网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广东辰奕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20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 � � �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兴欣新材” 、“发行人” 或“本公司” ）发行的人

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3年12月2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

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招

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

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

日报网，网址www.zqrb.cn；经济参考网，网址www.jjckb.cn；中

国日报网，网址cn.chinadaily.com.cn）,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兴欣新材

（二）股票代码：001358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88,000,000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2,000,000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以下简

称“新股” ）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

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具体而言，投资公司股票的相关风险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带来的股票交易风险

股票竞价交易设置较宽的涨跌幅限制，首次公开发行并在

主板上市的股票上市后的前5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 其后

涨跌幅限制为10%。公司股票上市初期存在交易价格大幅波动

的风险。投资者在参与交易前，应当认真阅读有关法律法规和

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对其他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也应

当有所了解和掌握，并确信自己已做好足够的风险评估与财务

安排，避免因盲目炒作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

（二）流通股数较少的风险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88,000,0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票数量为21,557,325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4.50%。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

险。

（三）公司发行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风险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颁布的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市

公司行业统计分类指引》（2023年），公司所属行业为“C26�化

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截至2023年12月6日（T-4日），中

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 “C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14.86倍。

截至2023年12月6日（T-4日），可比上市公司市盈率水平

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T-4

日股

票收盘价

（元

/

股）

2022

年扣

非前

EPS

（元

/

股）

2022

年扣非

后

EPS

（元

/

股）

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倍）

-

扣

非前（

2022

年）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倍）

-

扣非后（

2022

年）

300398.SZ

飞凯材料

16.84 0.8228 0.8191 20.47 20.56

002643.SZ

万润股份

16.15 0.7752 0.7676 20.83 21.04

002915.SZ

中欣氟材

12.32 0.5641 0.5245 21.84 23.49

605507.SH

国邦医药

19.23 1.6481 1.6231 11.67 11.85

002250.SZ

联化科技

7.71 0.7549 0.5502 10.21 14.01

002326.SZ

永太科技

12.24 0.6063 0.6424 20.19 19.05

算术平均值

17.53 18.33

数据来源：Wind，数据截至2023年12月6日（T-4日）。

注1：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2：2022年扣非前/后EPS=2022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归母净利润/T-4日总股。

本次发行价格41.00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2年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

为17.43倍，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2022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平均静态市盈率18.33倍， 但高于中

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 “C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14.86倍，超出幅度为17.29%，存在

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四）本次发行有可能存在上市后跌破发行价的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含的风险因素，知晓股

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值投资

理念，避免盲目炒作。监管机构、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均无法保证股票上市后不会跌破发行价。

（五）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的风险

主板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有可能会产生

一定的价格波动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性风

险。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的价格波动；

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行融资时，不仅

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得承担新投资股

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金追加风险

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控担保比率水平，以保

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金比例； 流动性风险是

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资购券或卖券还款、融券

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六）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净资产规模将大幅度提高，而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建设需要一定时间，募投项目无法快速产

生经济效益，公司净利润与净资产难以同步增长。因此，在本次

股票发行结束后，短期内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将有一定幅度的下

降。

（七）炒作风险

投资者应当关注主板股票交易可能触发的异常波动和严

重异常波动情形，知悉严重异常波动情形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

风险并导致停牌核查，审慎参与相关股票交易。投资者应当充

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含的风险因素，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

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拓展路2号

联系人：鲁国富

电话：0575-82728851

传真：0575-82115528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明路868号保利ONE56� 1号

楼10层

保荐代表人：韩逸驰、孙蓓

电话：021-38934132

传真：021-38125519

发行人：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12月20日

证券简称：贵州茅台 证券代码：

600519

编号：临

2023－041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2023

年度第九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3年12月19日，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直接送达或电子邮件的方式，

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2023年度第九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的通知，发出会议通知

前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了提前通知的要求。 2023年12月19日，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

席的董事7人，实际出席的董事7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议案名称：《关于向甘肃省慈善联合总会捐赠1500万元用于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地震抗震救

灾工作的议案》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会议决定， 公司向甘肃省慈善联合总会捐赠1500万元用于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地震抗震救灾工

作。

特此公告。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

000953

证券简称：河化股份 公告编号：

2023-044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公司尿素产能指标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拟将35万吨/年尿素产能置换指标

（含中间产品“合成氨” 21万吨/年）（以下简称“尿素产能指标” ）通过产权交易所以协议方式转让给

伊犁新天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天煤化工” ），经双方友好协商，拟以人民币9450万元进

行转让。 相关事项详见2023年12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关于转让公

司尿素产能指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2）。

目前，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华鉴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23年11月30日为评

估基准日，采用收益法对上述拟转让的尿素产能指标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拟向伊犁新天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转让35万吨/年尿素产能置换指标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华鉴评报字（2023）第069号）。根据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公司拟转让的尿素产能指标的投资

价值为9,528.62万元。

北京华鉴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除为本次交易提供评估服务业务外， 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

司及本次交易所涉各方均无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或预期的利益和冲突，具有独立性。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

601998

证券简称：中信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3-079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二级资本债券发行完毕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银许准予决字〔2023〕第32号），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行” ）获准发行金融债券，2023年金融债券新增余额不超过1,100亿元。 根据《国家金

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中信银行发行资本工具的批复》（金复 〔2023〕467号）， 本行获准发行不超过1,

200亿元人民币的资本工具。

本行此次发行的2023年二级资本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已于2023年12月15日簿记建档，并

于2023年12月19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完毕。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300亿元，其中品种一为10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在第5年末附有前提条件

的发行人赎回权，发行规模为215亿元，票面利率为3.19%；品种二为1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在第10年末

附有前提条件的发行人赎回权，发行规模为85亿元，票面利率为3.25%。

本期债券发行的募集资金将依据适用法律和主管部门的批准全部用于补充本行二级资本， 优化资

本结构，促进业务稳健发展。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

601988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3-05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银行”或“本行”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12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号中国银行总行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包括现场出席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 51

其中：A股股东人数 49

H股股东人数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6,554,944,878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89,977,928,905

H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6,577,015,97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561116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4.533223

H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9.027893

根据本行公司章程及本次股东大会情况，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无需由本行优先股股东审议，因此，优先股

股东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长葛海蛟先生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

范运作》和本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14人，出席14人；

2.本行在任监事6人，出席6人；

3.本行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22年度执行董事薪酬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9,976,673,505 99.999339 1,236,300 0.000651 19,100 0.000010

H股 26,319,804,019 99.032202 250,199,999 0.941414 7,011,955 0.026384

普通股合计： 216,296,477,524 99.880646 251,436,299 0.116107 7,031,055 0.003247

2.议案名称：审议批准申请对外捐赠专项额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9,976,130,305 99.999053 1,775,400 0.000935 23,200 0.000012

H股 26,441,572,324 99.490373 128,433,696 0.483251 7,009,953 0.026376

普通股合计： 216,417,702,629 99.936625 130,209,096 0.060127 7,033,153 0.003248

3.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22年度监事长薪酬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9,976,673,805 99.999339 1,236,300 0.000651 18,800 0.000010

H股 26,320,276,136 99.033978 249,724,881 0.939627 7,014,956 0.026395

普通股合计： 216,296,949,941 99.880864 250,961,181 0.115888 7,033,756 0.003248

(二)涉及重大事项，持有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数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审议批准2022年度执行

董事薪酬分配方案

1,184,766,972 99.894150 1,236,300 0.104240 19,100 0.001610

3

审议批准2022年度监事

长薪酬分配方案

1,184,767,272 99.894176 1,236,300 0.104239 18,800 0.00158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委任代表）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宁、柳思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本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合法

有效。

四、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五、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19日


